
格《补审老年乘车卡遭遇“被保险”》追踪

强收的保险费不收了
公交公司称，已交的所谓保险费可凭收据退款
本报见习记者 刘婷婷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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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本报C05

版刊发了《补审老年

乘 车 卡 遭 遇“ 被 保

险”》一文，稿件见报

后 引 起 读 者 强 烈 反

响。14日，记者从枣庄

市公交总公司获悉，

老年人补审公交乘车

卡时，不再收取20元的

保险费，已交了保险

费的可持公交公司的

收据退款。

不明不白的收费 出尔反尔的忽悠

按照公交总公司的解
释，在收取这20元保险费的
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保险
公司。更荒唐的是，老年人
交了20块钱保险费，却连买
的啥保险都不知道，这不是
忽悠人嘛！

好在，几天之后公交总
公司赶紧撤销了收保险费
的规定，可是问题又出来
了：要退款得凭收据，可是
有的老年人已经把公交总

公司开具的收据丢失了，当
老人们颤巍巍地咨询咋退
款时，工作人员竟说让他们
下次审卡时再退款。如此说
来，他们收款的时候难道没
有登记信息？收款方就不能

“费神”查查案底吗？
可以肯定的是，该规定

出台之前定是缺少足够的
论证和规划。其实，只要能
站在持卡人的角度稍稍想
一下，就能预想到仓促出台
规定所能带来的问题。还是
赶紧彻底解决了吧，别让老
年人为这点钱再伤神了。

（胡修文）

不再收保险费 已交的凭收据退回
“唉，为了这20元钱，我又

从家来了一趟，不是说买保险
的吗，怎么又把钱退给我了。”
14日，家住市中区东郊小区的

王淑华埋怨道。正在补审乘车
卡的张叶说：“今天补审老年
卡已经不收保险费了，前天我
一位邻居补审时交了2 0元

钱。”记者在补审现场看到，已
交了保险费的老年人，纷纷拿
着收据来到乘车卡补审中心
要求退回20元钱。

如果收据丢失 下次年审时退款
补审老年乘车卡中心

的工作人员称：“现在补审
老年乘车卡不再代收2 0元
钱的保险费了，以前交了
的，可持收据对其退回，收
据丢弃的就暂不予退回。”
老年乘车卡办理中心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收据丢失
的，下一次补审的时候，根
据审查信息，凡是交了20元
保险费的，仍旧可退 2 0元
钱。家住市中区幸福小区
的李云老人已经交了保险
费，李云说：“当初交钱说

是买保险的钱，给我开了
一张公交公司的收据，当
时认为不是保险单，就随
手将收据扔了，现在又不
给买保险了，还要持收据
退钱，我岂不是为了这20元
钱要等一年啊。”

格部门说法：

收了又退 是因没有找到保险公司
收了保险费为何又退回

呢？枣庄市公交总公司办公室
主任马秀标告诉记者，由于老
年人乘车容易发生危险，为给
老年人乘车提供有效保障，公

交总公司向老年人代收了20

元保险费。“现在我们没有找
到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且老
年人还不了解此事，所以暂不
代收保险费了。”马秀标说。枣

庄市公交总公司有关负责人
张林海表示，由于公交总公司
没有协商到与其合作的保险
公司，现在补审老年卡就不再
代收保险费了。

私家车公交车十字路口“斗法”
两司机大打出手，乘客无奈等二十多分钟

市中公安

开始冬春严打

本报枣庄1月15日讯(记

者 李淼 通讯员 贾斌

吴敬安) 为深入推进平安、

美丽市中建设，严厉打击各

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做好

春节和各级“两会”安全保卫

工作，全力维护全区社会治

安大局持续稳定，市中公安

分局研究决定，自1月10日开

始到3月下旬，在全区组织开

展为期70天的冬春季严打整

治斗争活动。

此次严打整治专项斗

争，以“打盗抢、除黑恶、查流

窜、追逃犯、促防范”为主线，

全警动员，全警参战，集中时

间、集中力量，综合运用各种

手段，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工

作措施，全力打击黑恶犯罪、

侵财犯罪、流窜犯罪活动，切

实保障今冬明春市中区社会

治安大局的持续稳定，为各

级“两会”顺利召开和全区人

民欢度春节创造良好的社会

治安环境。

四项目有望进

省级非遗名录

本报枣庄1月15日讯(见
习记者 袁鹏) 在近日发
布的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中，
有来自枣庄市3个区的4个项
目入选。这四个项目分别是
枣庄砂陶、石榴盆景栽制技
艺、人灯舞、骨牌灯舞。

据山东省文化厅工作人
员介绍，本次拟定的第三批
推荐项目名单共收录了来自
全省各地的123个项目，在经
过公示之后将再组织专家评
委进行论证，确定最终的入
选名单。最终的完整入选名
单将在山东省文化厅官方网
站上进行公布。据悉，枣庄市
目前已有洛房泥塑、伏里土
陶等19个项目列入了省级非
遗目录，而在国家级非遗目
录里也有来自枣庄的柳琴戏
和鲁班传说2个项目在列。

本报枣庄 1月 1 5日讯
(见习记者 李芳 ) 1 5日
下午，在市中区三角花园
十字路口，一辆 1 1路公交
车与一辆黑色小汽车“斗
法”，两车的司机在车旁大
打出手，其中公交车女司
机的脸部被抓伤。等待了
2 0多分钟后，公交车上的
乘客才被另一辆11路公交
车接走。

15日下午1点左右，王
女士驾驶着11路公交车开
到 三 角 花 园 的 十 字 路 口
时，一辆黑色小汽车从后
面追上来，直接开到了 1 1

路公交车的旁边。由于当
时公交车需要左拐弯，而
这辆轿车正好阻挡了公交
车左拐的道路。于是，王女
士就拍着窗户告知轿车司
机往后退一下，自己的车
需要左拐弯。但是，黑色轿
车司机不但没有后退，反
而 挤 着 公 交 车 不 让 其 前
行。王女士拍了几次窗户
后，发现对方没有让步的
意思，就打开前车门自己
下车找轿车司机理论。却
没想到，两位司机言语不

和竟然厮打起来。
看到两名司机大打出

手后，公交车上的乘客纷
纷下车进行调解并强行拉
开两位司机。两人被拉开
后，两名司机再次扭打在

一起。最后在乘客的劝说
下，轿车司机驾车离开。这
时，乘客发现王女士的脸上
有被抓伤的痕迹，并且流
血，王女士当即拨打110报
警。随后，王女士把公交车

开到对面的马路旁停稳，又
给公司打了电话，让公司派
车来接车上的乘客。

5分钟后，民警赶到现
场，对王女士的报警情况进
行了具体了解，也询问了车

上的乘客。由于公交车上的
监控录像，必须到文化西路
的公交总公司才能调取。王
女士在安顿好车上乘客和
交班后，跟随民警去总公
司调取录像。

让流动人口享受市民待遇
滕州强力推进居住证办理

本报枣庄1月15日讯(记

者 甘倩茹 通讯员 王士

恩) 2012年10月24日，在滕州

市申请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开

始陆续领到居住证。办理居

住证的过程中，存在基础信

息采集量较少和居住证办理

数量不多等问题。滕州市综

治委和滕州市委政法委于1

月15日主办了全市新居民办

理居住证工作推进会议，加

强居住证的长效管理和解决

居住证办理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

公共服务领域
将实现“一证通”

推进会要求，相关单
位要加快制定新居民居住
证制度的配套措施，逐步
实现在劳动就业、住房保
障、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
服务领域“一证通”，使新
居民充分享受市民待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
建、教育、计生等单位在为
新居民办理相关业务时，
将核查新居民是否持有居
住证。

让流动人口
享受市民待遇

为了增强新居民的家园
意识，滕州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丁新亚称，将相继出台相
关规范性文件，把推进新居
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总体
规划，按照实有人口数量建
设公共服务项目、配置公共
服务资源，逐步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对新居民的全覆盖。
今年年内，计生、教育、卫生、
工商、人社、住建等部门将会
根据各部门特点，确定一至

二项服务项目优惠新居民，
提高新居民归属感和认同
感。相关单位将在医疗卫生、
入学、计划生育、劳动保障等
民生方面为新居民提供优惠
服务，让他们享受了与滕州
市民同等的服务待遇。

推进部门协作
建立信息共享

滕州工商、教育、人社等
相关职能部门每月采集新居
民信息，转送同级新居民服
务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实现
部门之间资源共享。2012年，

滕州投资50余万元，研发了

实时更新的新居民信息管理

数据库，建立了集房屋出租、

劳动就业、居住证办理、网上

办公等信息于一体的网站。

目前，滕州新居民、出租

屋基础信息采集量低于滕州

市实际新居民数量。流动人

口、社会用工单位、房屋出租

人、房屋租赁中介等违反《山

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

法》、不申报流动人口信息

的，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

罚，以起到警示作用。

10日，本报刊发的报道版面。

小汽车挡在左前方，公交车挪不动窝。 本报见习记者 李芳 摄


	Z02-PDF 版面

